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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字號：府勞訓字第11505804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46158_0580400A00_ATTCH1.pdf)

檢送修正「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組織規程」第

三條、第十二條及「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編制

表」各1份，請查照。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辦理。
旨揭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十二條及編制表業經本府於115
年4月17日府法規字第1150521205A號令修正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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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 ，」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法規字第1150521205A號
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霨
．

啊顗羣主龘芝齡邕辶、己；二二之i
裝 修正 「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維織規程」第三條、第十二

訂－

線

條、 「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編制表」 ； 「 臺南市

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編制表」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

年二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 「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紐織規程」第三條、第

十二條、 「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編制表」

市＊ 偉哲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十
二條及編制表修正總說明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組織規程於一百年三月十一日訂定發布，

並溯及自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效。 

今為落實本府依臺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及本府所屬各機關組織規程為權

限劃分後，各機關以自己名義對外為相關行政行為，以符合行政程序法第十一

條第一項之法定管轄原則，爰明定得以本局或本中心名義對外代表本市作成行

政行為之條款，另依實際業務需要，調整行政訓練課、業務推動課之執掌事項，

並配合考試院、行政院修正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直轄市政府

所屬二級機關一級單位主管「薦任第七職等」之職務列等調整為「薦任第七職

等至第八職等」，爰擬具本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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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十
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中心設下列

各課，分別掌理各有

關事項： 

一、行政訓練課：職

訓之籌劃執行與

研究發展、招訓

學員、學員之輔

導與管理、學員

就業輔導、技能

競賽、綜合規

劃、研考、文

書、檔案、印

信、出納、庶務

及其他綜合事

項。 

二、業務推動課：求

職服務、求才服

務、薪資分析、

人力需求調查、

職業適性測驗及

就業服務等事

項。 

前項本府以組織自

治條例、本府勞工局

組織規程及本規程劃

分之權限，本中心得

以本局或本中心名義

對外代表本市作成行

政行為。 

第三條 本中心設下列

各課，分別掌理各有

關事項： 

一、行政訓練課：職

訓之籌劃執行與

研究發展、招訓

學員、學員之輔

導與管理、職業

心理測驗、學籍

管理、學員就業

輔導、技能檢定

及技能競賽、綜

合規劃、研考、

文書、檔案、印

信、出納、庶務

及其他綜合事

項。 

二、業務推動課：一

般性求職、應屆

畢業生求職、失

業補助、代為甄

選人才、現場徵

才、職業介紹與

分析、薪資調查

分析、人力需求

調查、補助民間

單位辦理婦女就

業服務與婦女參

加職業訓練之臨

時托育津貼、特

定對象就業服

一、因應實際業務需

要，將職業心理測

驗修正為職業適性

測驗，並將該事項

由行政訓練課移列

至業務推動課掌

理；另因職業訓練

班僅須學員達一定

年齡即符基本參訓

資格，未涉及學籍

管理，爰刪除之；

又技能檢定屬國家

考試，由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技能檢

定中心統一辦理，

亦刪除之。 

二、因失業補助係由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各就業中心進行失

業認定，並將結果

送勞工保險局核發

就業保險給付，故

予以刪除；另依就

業促進津貼實施辦

法，現行僅有求職

交通補助金、臨時

工作津貼及職業訓

練生活津貼三種津

貼，無提供臨時托

育津貼，爰刪除

之；又志工服務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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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專案性求

職、公法上救濟

行為之就業方案

及志工服務等事

項。 

本局勞安福利科專

責辦理，爰刪除

之；至薪資調查由

行政院主計總處統

籌辦理，爰修正為

薪資分析。並將業

務推動課之求才、

求職及就業服務業

務內容文字整併，

以精簡敘述。 

三、增訂第二項規定，

期使因權限劃分取

得事務權限執行業

務更臻明確與順

遂。 

第十二條 本規程自中

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條文，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

年二月一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規程自中

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施行。 

明定修正條文施行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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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編制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 現行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

等職等暫

列。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

等職等暫

列。 

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 一 秘書 薦任 第八職等 一 

課長 薦任 
第七職等至

第八職等
二 

本職稱之官

等職等暫

列。 

課長 薦任 第七職等 二 

站長 薦任 
第七職等至

第八職等

三 

(七) 

本職稱之官

等職等暫

列。 

站長 薦任 第七職等 
三 

(七) 

本職稱之官

等職等暫

列。 

課員 

委任

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六 課員 

委任

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六 

助理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 
一 

助理

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 
一 

辦事

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

第五職等 
一 

辦事

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

第五職等 
一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

第三職等 
一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

第三職等 
一 

人事

管理

員 

（一） 

由臺南市政

府人事處派

員兼任。 

人事

管理

員 

（一

） 

由臺南市政

府人事處派

員兼任。 

會計

員 
（一） 

由臺南市政

府主計處派

員兼任。 

會計

員 

（一

） 

由臺南市政

府主計處派

員兼任。 

合 計 
十六

（九） 
合 計 

十六

（九

） 

附註：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

十」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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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十
二條

第 三 條  本中心設下列各課，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行政訓練課：職訓之籌劃執行與研究發展、招訓學員、學

員之輔導與管理、學員就業輔導、技能競賽、綜合規劃、

研考、文書、檔案、印信、出納、庶務及其他綜合事項。

二、業務推動課：求職服務、求才服務、薪資分析、人力需求

調查、職業適性測驗及就業服務等事項。

前項本府以組織自治條例、本府勞工局組織規程及本規程劃分

之權限，本中心得以本局或本中心名義對外代表本市作成行政行為。

第 十二 條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二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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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秘 書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課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

等
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站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

等

三 

(七)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課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

等至第七職等 
六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

等 
一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

等 
一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

等 
一 

人事管理員 （一） 
由臺南市政府人事處派員兼

任。 

會 計 員 （一） 
由臺南市政府主計處派員兼

任。 

合 計 
十六 

（九） 

附註：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

十」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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